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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08-4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15%股权以及其全资子公司

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释义：1．蓝盾集团：是指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2．兴实化工：是指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08 年 5 月 7 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刘惠文先生、孟群先生、吴树桐先生、许育才先生、周

立先生、邢吉海先生、沈福章先生和罗永泰先生共计 8名，涂光备先生在提前知

晓会议内容的情况下，委托沈福章先生对所有议案行使同意表决权。本公司应表

决董事 9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刘惠文先生

主持，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15%股权以及

其全资子公司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围绕资源经营的公司战略积极抢占资源，把握当前能源市场持续走强的市

场机遇，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契机。公司以 3896.84 万

元的价格，收购蓝盾集团 15%股权以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 51%股权。 

（1）公司在参考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2008】

0669 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夏松德评

报字【2008】0059 号《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公司以 1431.88 万元价格，收购

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所持蓝盾集团 15%的股权； 

（2）公司在参考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200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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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0 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夏松德评

报字【2008】0060 号《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公司以评估值 2464.96 万元的价格，

收购蓝盾集团所持兴实化工 51%的股权。 

与会公司独立董事沈福章先生、罗永泰先生和涂光备先生均对此次收购行为

无异议。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 

通知》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相关财务 

指标进行了测算，董事会认为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3．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蓝盾集团 15%的股权。按照新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将对蓝盾集团进行成本法核算；本次收购完成，公司将持有兴 

实化工 51%的股权。按照新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对兴实化工合并财务

报表。 

    4．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5．本次收购经本次董事会通过后，即可实施。 

6．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a、名称：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 

b、住所：天津大港海洋石化科技园区； 

c、法定代表人姓名：邹凌； 

d、注册资本：4000 万元； 

e、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f、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21 日； 

g、经营范围：长丝、短丝、石化机械设备销售；石化产品新技术开发服务；

进出口贸易等。 

（2）该公司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无任何关系。 

（3）该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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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盾集团基本情况详见“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蓝盾集团 

1．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2） 住所：天津大港区凯旋街 8 号； 

（3） 法定代表人名称：邹凌； 

（4）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 成立日期：1999 年 5 月 31 日 

（7）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汽油、柴油、燃料零售，燃料油、沥

青油零售；仓储；货物联运；中转配送；贸易等； 

2． 蓝盾集团财务数据     

（1）2007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453,449,486.48 380,548,560.30 12,4,912,252.44 2,136,705,705.07 1,458,776.51 -278,659.32 68,976,036.56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641,989,113.97 1,870,228,276.19 2,136,705,705.07 

营业利润 -6,283,755.36 -547,192.99 1,458,776.51 

3．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蓝盾集团已形成集生产、销售、仓储、运输于一体

的石油化工产业链。现有仓储能力十万立方米。拥有铁路专用线、油品运输队和

油轮。销售网络覆盖天津、海南、上海、东北和河北等地。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企

业管理安全生产体系，拥有成熟的管理团队和研发能力。 

4．蓝盾集团其他股东方自然人邹凌先生和韩宝林先生以书面确认放弃优先购

买权； 

5．主要股东：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自然人邹凌、韩宝林等三方股东组成； 

本公司收购前蓝盾集团的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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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名 称 投资数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 3400 48.57 

2 邹  凌 1836 26.23 

3 韩宝林 1764 25.20 

合计 7000 100.00 

6．蓝盾集团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无任何关系。 

7．蓝盾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8．2007 年度，公司子公司从蓝盾集团采购化工产品 8,137.31 万元；公司子公

司向蓝盾集团销售化工产品 24,368.30 万元。 

 兴实化工 

1．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2） 住所：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黄房子村； 

（3） 法定代表人名称：韩广伟； 

（4）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 成立日期：1992 年 1 月 3 日 

（7） 经营范围：重芳烃溶剂、溶剂油、石油添加剂、燃料油制造；棕榈油

批发兼零售（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重芳烃储存。 

2． 兴实化工财务数据 

（1）2007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107,185,057.55 74,294,485.17 11,578,007.26 495,823,839.24 1,050,760.71 695,687.52 32,890,572.38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184,495,002.79 559,065,805.52 495,823,839.24 

营业利润 865,352.43 719,618.60 1,050,760.71 

3．兴实化工总生产能力为 2000 吨／年。2004 年随着中石化、中石油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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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和千万吨炼油等项目落户大港，兴实化工进行资源整合和系统重组。在原有

2条生产线（C10 重芳烃）的基础上又新增了 5条生产线（古马隆 2条、C9 芳烃

1 条、自动控制重芳烃及石油溶剂 2 条），主要产品有“中港牌”重整 C10 系列

芳烃溶剂、均四甲苯、石油溶剂、工业萘、古马隆树脂、汽油抗暴剂等 20 余种

产品。 

4．主要股东：蓝盾集团全资拥有兴实化工； 

5．兴实化工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无任何关系。 

6．兴实化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7．2007 年度，公司子公司向兴实化工销售化工产品 6,189 万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与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释义：甲方：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乙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 1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 1431.88 万 

元人民币。 

（2）乙方在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将全部价款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在协

议生效后 30 日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双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

权没有质押或附带任何其它第三方义务，并免遭第三人追索。甲方承担由标的股

权存在瑕疵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乙方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 

（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5）定价依据 

A．蓝盾集团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632.21 元，评估价值为 9005.52 元，增减

值 3373.31 元，增值率为 59.89%。上述评估增值原因为采用固定资产重置成本法

进行评估，在原材料上涨的客观情况下，导致资产较大增值。 

B．董事会在参考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五洲松德

审字【2008】0669 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华夏松德评报字【2008】0059 号《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协商确定了最

终交易价格。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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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前国家对成口油市场实行资质审批、额度管理等方式进行特许经营，成 

品油销售、仓储等资质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有其特殊的市场价值。 

b．经过十年的市场开拓，蓝盾集团已在成品油贸易、精细化工等市场领域， 

拥有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c．目前蓝盾集团已形成集生产、销售、仓储、运输于一体的石油化工产业链，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格局。 

考虑到销售资质、品牌影响力和产业布局等三个项目的价值，均未在财务报 

表中得到体现，经与各方进行公平协商，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给予6%的溢价。 

（6）本公司收购后蓝盾集团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所占比例（%） 

1 天津中和石化有限公司 33.57 

2 邹  凌 37.00 

3 韩宝林 14.43 

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合计 100.00 

  2．与蓝盾集团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释义：甲方：蓝盾集团；乙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 2464.96 万元

人民币。 

（2）乙方在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将全部价款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在协议

生效后 30 日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双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

没有质押或附带任何其它第三方义务，并免遭第三人追索。甲方承担由标的股权

存在瑕疵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乙方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 

（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5）定价依据 

A．兴实化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289.06 元，评估价值为 4883.26 元，增减值

1594.20 元，增值率为 48.47%。上述评估增值原因为采用固定资产重置成本法进

行评估，在原材料上涨的客观情况下，导致资产较大增值。 

B．董事会在参考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五洲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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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字【2008】0670 号《审计报告》和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华夏松德评报字【2008】0060 号《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经协商以评估值作

为交易价格。 

（6）本公司收购后兴实化工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所占比例（%） 

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51.00 

2 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49.00 

合计 100.00 

四．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风险、对策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得目前国内能源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局面，同时

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发展前景，已吸引全球众多知名能源公司看好

并布局滨海新区能源市场。基于对国内和滨海新区能源市场发展前景的预期，公

司认为，积极布局石油销售这个具有资源意义的市场领域，符合资源经营的公司

战略，将对公司的资源格局形成有益的补充，有利于公司内涵价值的提升，有利

于公司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008 年初，公司决定参与运作天津临港工业区 40 万吨油库项目，迈出了进

入滨海新区能源市场的第一步。公司看好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拥有

的石油销售资质、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专业的人才团队，此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通

过产业上下游延伸，构建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同时有利于公司以最低的时间成

本获得进入能源市场的资质，快速拥有相应的市场能力，尽快获取稳定的投资回

报。 

（二）本次投资的影响 

1．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本次投资，目前公司资金较为充裕，对公司现金流

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2．本次收购若能成功，将拓宽公司主营业务范围，近期内将对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和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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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意到，虽然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主营业务收入较大，但

盈利能力较弱。公司认为，过去几年中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处于市

场开拓阶段，且受资金瓶颈的影响，其盈利能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此次股权

收购若能成功，公司将利用自身的品牌、资源和融资渠道，结合蓝盾集团及其全

资子公司兴实化工的销售资质、渠道和人才团队，同时发挥混合所有制的制度优

势，将有助于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把握住滨海新区建设对能源快速

增加的市场契机，快速释放盈利能力，为公司获取稳定的投资回报。 

公司还注意到，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由于石油销售行业采购时

延迟付款、销售时现金结账的产业特点，决定了销售企业的应付账款较高、资产

负债率较高。此次股权收购若能成功，公司将对蓝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

工的资产进行整合，并发挥公司财务系统的资金统一调配、调度功能，防范可能

出现的财务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和经董事签字的会议

记录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和经监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交易双方拟签署的《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交易双方拟签署的《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蓝盾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 

6.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7．经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蓝盾集团（天津）有限

公司评估报告》； 

8. 经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兴实化工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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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2008 年 5 月 13 日 

 


